
第 3024號公告 建築物條例 (第 123章 )

現公布註冊承建商紀律委員會 ( ‘委員會’ )已於 2025年 3月 17日根據《建築物條例》(第 123章 )
( ‘該條例’ )第 13條的規定進行研訊，並信納協興建築有限公司 ( ‘該承建商’ )身為根據該條例 
第 8A(1)(a)條名列一般建築承建商名冊的註冊一般建築承建商，就 2019年 5月 7日在香港鰂
魚涌英皇道 979號太古坊太古坊二座 ( ‘該地盤’ )進行的挖掘與側向承托工程，獲委任為註冊一
般建築承建商，就於 2020年 1月 13日在該地盤以轉動式起重機械把一部鑽孔機由地庫吊升至
地面一事，因觸犯以下與建築工程有關的罪行，於 2020年 12月 11日在東區裁判法院被定罪：

(1) 該承建商沒有對移動或轉動式起重機械採取預防措施，違反根據《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》
(第 59章 )制定的《工廠及工業經營 (起重機械及起重裝置 )規例》(第 59J章 )( ‘規例’ )
第 8(2)及第 19條 (控罪 1)；

(2) 該承建商沒有以有足夠強度的鈎環╱環圈╱鏈環連接吊索支腳的上端，違反規例 
第 18A(a)及第 19條 (控罪 2)；

(3) 該承建商沒有設置及保持安全的工業裝置及工作系統，違反《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》 
(第 59章 )第 6A(1)、第 6A(2)(a)、第 6A(3)及第 13(1)條 (控罪 3)；

(4) 該承建商沒有提供所需的資料、指導、訓練及監督，以確保在工業經營中受僱於泰昇地
基工程有限公司的人的工作安全，違反《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》第 6A(1)、第 6A(2)(c)、
第 6A(3)及第 13(1)條 (控罪 4)；以及

(5) 該承建商沒有提供所需的資料、指導、訓練及監督，以確保在工業經營中受僱於杰記 
工程有限公司的人的工作安全，違反《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》第 6A(1)、第 6A(2)(c)、 
第 6A(3)及第 13(1)條 (控罪 5)。

委員會命令：

(a) 就控罪 1，該承建商被判罰款港幣 33,000元；
(b) 就控罪 2，該承建商被判罰款港幣 33,000元；
(c) 就控罪 3，該承建商被判罰款港幣 83,000元；
(d) 就控罪 4，該承建商被判罰款港幣 83,000元；
(e) 就控罪 5，該承建商被判罰款港幣 83,000元；
(f) 該承建商就委員會研訊方面經評定的費用支付港幣 41,400元；以及
(g) 該承建商就建築事務監督方面經評定的費用支付港幣 14,900元。

2025年 5月 23日 註冊承建商紀律委員會主席陳漢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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